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公开选拔聘用兼职人事考试社会监考（督查）人员的函
 

自治区直属各机关、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驻呼各国有大型企业：
    为维护自治区人事考试的公平和公正，进一步严肃人事考试考风考纪，完善人事考试社会监督机制，吸纳社会力量支持和参与人事考试事业，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面向社会公开选拔聘用兼职人事考试社会监考（督查）人员，在人事考试中承担监考或督查任务。现将有关事宜函告如下：
    一、选拔条件
    凡自治区直属各机关、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在编人员，驻呼国有大型企业正式职工，均可报名参加选拔聘用。
    1.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觉悟、高度的责任心和保密观念，遵纪守法，诚实守信。
    2.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较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3.身体健康，年龄在25-50周岁之间。
    4.有违法犯罪记录、受过党纪政纪处分、近三年单位考核不合格的人员除外。
    二、选拔程序
    本着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报名：
    1.个人自愿报名：
    （1）登录内蒙古人事考试信息网（www.impta.com）下载《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公开选拔聘用人事考试社会监考（督查）人员报名申请表》，如实填写本人信息，并附个人近期免冠证件照片三张。
    （2）申请表需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审签意见并加盖公章。
    （3）报名时间为2014年10月15日至25日，申请人将报名表交至内蒙古自治区人事考试中心。
    （4）申请人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填报虚假信息或隐瞒重要信息报名的，取消聘用资格。
    2.组织推荐报名：可由单位人事部门集体办理报名审核手续，要求同上。
   （二）培训及考核
    对拟聘用的人事考试社会监考（督查）人员坚持“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的原则。由自治区人事考试中心对审核合格的申请人进行必要的业务知识培训。主要内容为人事考试工作政策法规、监考（督查）人员的职责任务、纪律要求、业务技能等。
    对参加培训的人员进行必要的考核，考核合格的予以聘用。
   （三）聘用、续聘及解聘
    内蒙古自治区人事考试中心与被聘用人员签订聘用合同书，聘期为一年。
    对聘期内表现优秀的监考（督查）员，可在自愿的前提下续聘，无须另行报名竞聘；对违反考风考纪或不负责任的人员，予以解聘，并保留追究法律、行政、经济责任的权利。
    三、组织实施及管理
    1.人事考试社会监考（督查）人员在参加考务工作中，由内蒙古自治区人事考试中心统一负责管理和日常考核。
    2.对聘用的社会监考（督查）人员纳入专门人才数据库进行动态管理。根据每次考试任务的需要从数据库中随机抽选人员，安排在就近考点执行监考（督查）任务，时间一般安排在星期六、星期日，地点一般为呼和浩特市各考点学校。
    3.人事考试社会监考（督查）员享有与人事考试机构专业监考、督查人员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附件：1、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公开选拔聘用人事考试社会监考（督查）人员报名申请表
2、花名册
 
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4年10月11日
